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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7月1日起实施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计量规范新标准

15公斤规格气型净含量及售价均下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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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珠海市燃气协会秘书长高萱
凯介绍，瓶装液化石油气属定量包装
商品，计量是否准确关系到广大消费
者的切身利益。

目前，珠海市流通使用的液化
石油气钢瓶保有量大，多家企业具
有充装许可资质。为了提升行业
自律意识、进一步规范瓶装燃气充
装行为，由珠海相关企业参与、珠
海市燃气协会主导制定的新《瓶装
液化石油气充装计量规范》团体标
准将于7月1日起在全市及合作区
范围内实施，全力保障消费者合法
权益。

据介绍，目前，我国在瓶装液化

石油气的充装净含量方面还没有相
关国家标准，意味着瓶装液化石油
气的充装量可以由充装站自主决
定。

为遏制个别商家“缺斤短两”的
欺骗行为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上
述计量规范对不同规格钢瓶的标注
充装量作出了统一规定，珠海市燃
气协会会员单位，即珠海市煤气有
限公司、珠海市斗门区石油化工有
限公司、珠海市海力燃气有限公司、
珠海市百岛能源有限公司、珠海市
康大燃气有限公司等 8 家相关企
业，届时将按照上述计量规范进行
充装。

何时实施？

7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新标准

珠海团体标准《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计量规范》已通过审定，将于7月1日起在
全市范围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。记者日前从珠海市燃气协会了解到，根据新
标准将推广使用12公斤规格气型替换原15公斤规格，并下调零售价格。

□本报记者 苏振华

据了解，为了便于市场管理，
市面即将推出YSP29.8新规格钢
瓶标注充装量为12公斤，与计量
规范实施后YSP35.5钢瓶的标注
充装量一致。也就是说，12公斤
规格钢瓶将与充装 12公斤气型
的15公斤钢瓶同时流通使用，未
来逐步清除15公斤规格钢瓶。

在价格方面，据了解，12公斤
规格气型产品推出后，以15公斤型
号瓶充装12公斤为例，我市相关瓶
装燃气企业将按照重量比例下调零
售价格。自本月起，我市部分瓶装
燃气企业已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试点投放12公斤规格气型产品，单
瓶零售价在125元左右。

价格多少？

试点投放产品售价125元/瓶左右

按照新标准，YSP35.5钢瓶即原
15公斤规格气型的标注充装量将从
14.5公斤调整为12公斤。

届时，我市瓶装燃气市面将主要
提供5公斤规格（标注净含量4.7公
斤）、10公斤规格（标注净含量9.5公
斤）、12公斤规格（标注净含量12公
斤）、50公斤规格（标注净含量49公
斤）等4种气型供消费者选择。

“降低气瓶充装量可以减少居民
家庭的存气量，同时增加入户安检的
频次，有助于提高气体安全管理
水平。”据介绍，根据不完全统计，截
至目前，珠海居民用气量从2019年
的6瓶/户下降至4.2瓶/户，每瓶气

的平均使用周期由两个月变为三个
月，个别用户使用一瓶气的时间甚至
超过半年。用户的用气周期逐年延
长，容易造成燃气尚未用完、钢瓶就
已经超期待检甚至报废的情况，存在
安全隐患。

上述计量规范不仅对标注充装
量进行统一，还规范了钢瓶的残液
允许量。每次充装前，充装单位需
对残液量进行检查，凡不符合残液
允许量要求的钢瓶应进行抽残处
理，经处理后残液允许量达到要求
的钢瓶方可充装。残液只能抽入残
液罐，不得抽入其他储罐，不得再次
充入钢瓶使用。

有啥变化？

15公斤气瓶充装量调整为12公斤/瓶

15公斤
12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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